
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办公室  

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关于申报“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‘十三五’规划教材” 

主编、副主编、编委的通知 

各高等中医药院校、各开设中医药类专业的高等院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09〕22 号）、《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

才培养改革的意见》（教研〔2014〕2 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适应新时期

中医药人才培养和我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的需要，经国家中医

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同意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办公室、全国

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、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在调研总结历版

教材建设经验，听取有关中医药学术组织和专家意见基础上，形

成了全国中医药行业本科中医学、中药学专业“十三五”规划教

材编写工作指南，并决定于 2015 年 1 月全面启动第一批“全国中

医药行业高等教育‘十三五’规划教材”的编写工作，在全国范

围内进行主编、副主编、编委的申报和遴选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范围 

中医学专业、中药学专业、针灸推拿学专业、中西医临床医

学专业、护理学专业 109 种行业规划教材的主编、副主编、编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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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遴选对象 

全国各高等中医药院校、开设中医药类专业的高等院校讲授

相关课程的一线教师。 

三、申报要求 

1.请按本通知申报及遴选条件，真实、准确地填写主编、副

主编、编委申报表。 

2.每位申报者需同时提供申报材料的电子文档和纸质版。申

报主编者需提供纸质申报表一式 10 份，申报副主编、编委者提供

纸质申报表 1 份。 

3.本次遴选原则上只受理院校集体申报，不接受个人申报。

请各院校对申报者的材料进行审核后盖章，并将本院校主编、副

主编、编委申报表和院校申报汇总表的纸件寄至国家中医药管理

局 教 材 办 公 室 ， 同 时 将 配 套 的 电 子 文 档 以 邮 件 形 式 发 送 至

865642006@qq.com（申报表的文件名命名原则为“总序号+教材名

称+申报职务+姓名”，如“3《大学语文》主编李红”）。 

4.截止时间： 2015 年 3 月 15 日（以邮戳为准），逾期不再

受理。 

 5.本通知及其附件可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官网（www.cptcm.com）

下载。 

四、联系方式 

联系单位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办公室 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5 层 1502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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